

关于规范我市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收费行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淮发改商服函〔2024〕45号

各县区发改、市场监管、住建部门，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收费行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发改价格函〔2024〕43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我市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收费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做好充电费用价费分离
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分别计价，并在充电场所、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不得在电费和服务费外向用户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单次充电结束后，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方式，向用户推送充电电量与电费、充电服务费计费模式、充电时长、标准与金额等信息。有关部门应根据部门职责加强预付费行为监管，用户以预付费方式支付充电费用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在充电结束后即时将余额原路退还用户；单次充电预付费金额由用户自主决定，充电设施运营单位不得通过设置最低预付金额限制用户充电。鼓励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采用图片、动画等生动易懂方式展示收费方式和水平，便于用户快速准确理解。
二、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
充电电费由充电设施运营单位按充电设施所在场所电价和实际充电量向用户计收。使用居民住宅小区内的充电设施的，充电电费按居民合表电价和实际充电电量计收；使用其他场所充电设施的，按其所在场所的电价和实际充电电量计收。对暂不具备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要结合实际督促各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及时完成升级改造，原则上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
对居民住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无论是否属于电网直接供电用户，均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电网企业、物业等非电网供电主体不得在居民合表电价外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加价收取电费。电网企业要积极推动充电设施由电网直接供电，落实“三零三省”服务举措，降低运营单位接电成本。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
(一）引导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合理制定充电服务费标准。充电服务费应按充电电量或充电时长等方式计费。按充电电量计费的，最小计费单位为0.1千瓦时，不足0.1千瓦时的按0.1千瓦时计收。按充电时长计费的，最小计费单位为10分钟，不满10分钟的按10分钟计收。
（二）提倡自建自营。具备运营能力的街道办、居（村）委会、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员会以及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自建充电设施，推动新能源充电设施使用，从低确定充电服务费。
[bookmark: _GoBack]（三）降低充电设施运营成本。对引进第三方建设运营充电设施的，倡导签订5年及以上运营合作协议，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可通过不收或少收场地租赁费用、不参与收入分成等措施，帮助第三方降低充电服务费标准，引导居民使用户外充电设施。积极协助做好充电设施选址、建设安装、接电报装等工作。
四、依法加强监管。
各县区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工作；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物业行业管理，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约定积极协助做好充电设施选址、建设安装、接电报装等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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